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惠湾市监澳处字〔2019〕34 号

当事人：惠州大亚湾宜金佳便利店（经营者：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注册号）：92441300MA4WBKYN2H

住所（住址）：惠州大亚湾澳头北澳大道 1 号中海酒店一楼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林凯金

身份证（其他有效证件）号码：352227199411******

联系电话：1343760**** 其他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惠州大亚湾澳头北澳大道 1 号中海酒店一楼

2019 年 6 月 6 日下午，我局执法人员在我区酒类专项整治行动中，对

位于惠州大亚湾澳头北澳大道 1 号中海酒店一楼的“惠州大亚湾宜金佳便

利店(经营者：林**)”进行检查，现场发现当事人销售的部分洋酒无中文

标识，且无法提供进货票据。当事人涉嫌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商品。经批

准，我局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立案调查，并依法对现场涉案的物品实施

了扣押行政强制措施（惠湾市监澳强字[2019]14 号）。

经查实，当事人在店内销售的无合法来源的洋酒具体品种和数量为：

“Hennessy VSOP（700ml）” 2 瓶。涉案洋酒共 2 瓶，货值共为 1040 元。

上述洋酒是当事人 2019 年 4 月托朋友从香港带回来的，暂无获利。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1、现场笔录；2、询问（调查）笔

录；3、当事人身份证复印件及授权委托书 1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复印件及《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以上证据均有当事人签名确认。

我局于 2019 年 6 月 28 日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惠湾市监

澳告字〔2019〕28 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

据及处罚内容，当事人在法定时间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和举行听证要求。



当事人销售无合法来源进口洋酒的行为构成了在商品流通领域经营无

合法来源证明进口食品的违法行为。现根据《广东省反走私综合治理条例》

第四十二条第一款即“在商品流通领域查获经营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商品

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该商品及违法所

得，可并处该商品货值金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百分之三十以下的罚款。”的规

定，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作出如下处罚：

一、没收无合法来源证明进口洋酒：“Hennessy VSOP（700ml）”2 瓶。

二、罚款人民币贰佰零捌元整（￥208）。

当事人应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将罚没款缴至惠州

大亚湾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的其中一间银行，或者使用本局的

POS 机刷卡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

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60日内向惠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或大亚湾区管委会申请行政复议， 也可以在 6 个月内

直接向博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

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先向行政机关申请复议，对复

议决定不服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依照法律、法规的指定执行。对行

政处罚决定不服的，依法申请行政复议的期限为六十日，法律规定的申请

期限超过六十日的从其规定；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的期限为六个月，法律另

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印 章）

2019 年 6 月 20 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